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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确定今年信息公开重点工作，省级政府两年左右全面公开“三公”经费

中央部门出国人数公车量须公开

■ 纵深

“政府信息公开
应建追责机制”

自 2008 年 5 月至今，《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已推行四年。一直从事该方面研究的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工作安排》系首
次从国务院层面，明确年内政府信息公开的重
点工作内容，但其更深层次的作用在于，解决
了政府信息公开实行以来的“掣肘”问题——
供需“对接”缺口，即“供方”政府公开的内容，
与“需方”百姓需要的内容之间，存在缺口。

《工作安排》制定于 4
月 28 日，而 4 月 18 日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
今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
作，就提出上述“八大要
点”，均为公众关注度最高
的民生“焦点”。随后制定
的《工作安排》，则对“八
大要点”做出细化安排。

“三公公开”出详规

自2009年“三公公开”
面世起，仅见数据不见花
钱明细的公开模式，一度
遇到社会各界质疑。对
此，《工作安排》要求公开
公款购车和公款出国“明
细”。但是，对于公款大吃
大喝现象，《工作安排》仍
只规定，“公开公务接待有
关情况”。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
馼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解决公务接待费最好的
办法，就是“三公公开”，

“ 现 在 有 些 不 太 好 公 开
的，都是因为公务接待费
比较高。”

王锡锌表示，《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一
直存在“挤牙膏”现象，

“比如财政预决算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来

就有明确规定，但
一些单位一直没有
公开。‘三公公开’
不见明细也是相同

问题”。他认为，《工作安
排》可以防范“挤牙膏”现
象，增强政府公开信息的
主动性。

“制度建设”提上日程

此外，一些专家学者
曾指出，目前政府信息公
开还存在两大问题：制度
建设和组织机构建设欠
缺；考评机制不明晰。

对此，《工作安排》已将
“制度建设和组织机构建
设”提上日程，要求“把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列为公务
员培训的重要内容”；“配
齐队伍”；食品安全信息、
环境保护信息等，“公开
前，要对公开后的社会反
响进行预判，做好应对预
案；公开后，要跟踪舆情，
主动引导，对易于引发炒
作的情形，要及时发布正
面信息，正确引导舆论”。

“政府信息公开涵盖
面很广，要做好必须依托
一个专业团队，可目前大
多归到办公厅等机构。而
考评机制如果不明确，对
于不公开的单位没有追责
惩戒机制，那么公开难免
表面化”，王锡锌说，对于
考评机制，《工作安排》未
涉及，“期待今后能够完
善，而且各政府部门的信
息公开‘成绩’，最好公众
有打分权”。

新京报记者 王姝

■ 焦点

中央部门预算公开要细化

除少数按有关保密规定不宜公开
部门预算决算的单位外，其他尚未公
开预算决算的中央部门，要加快公开
步伐；已经公开的，要进一步细化公开
内容。 ——《工作安排》

空气污染物公开力度加大
落实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加大超标污染物监测信息公开
力度。加强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信
息公开，及时公布重特大突发环境事
件的处理情况等信息。

——《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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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门要公开车辆购置数量
及保有量、因公出国(境)团组数量及
人数、公务接待有关情况等。

全面公开分配政策、分配程序、
分配房源、分配对象、分配过程、分配
结果、退出情况等信息。

专项检查整治、违法生产经营行
为查处等日常监管信息以及风险评估
和风险警示信息原则上都应依法公开。

要加强环境核查审批信息公开，
着力推进建设项目环评、行业环保核
查、上市环保核查等信息的主动公开。

招投标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理情
况、违法违规企业名单应全面公开；
对不依法履行公开职责的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要主动公开事故调查报告；对公
众依法提出的事故信息公开申请，要积
极回应，依法应当公开的要予以公开。

加强政府制定价格信息公开。
依法应当听证的，要进一步公开听证
信息，扩大公众参与度。

加强补偿信息公开，重点做好补
偿方案、补偿标准、补偿结果等各个
环节的信息公开工作。

新京报制图/师春雷

今年已有 90 多个中央
部门公布预算，与往年相
比，今年不仅统一了格式，
而且内容更细化，图文互
动，解释说明更加清晰。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
为，预算公开依然有很大的
改进空间。各部门预算公开
时，应在现有功能分类的基
础上，增加以经济分类为标
准的信息。例如，对于教育
部门来说，按功能分类主要
就是教育，人们只知道这笔
钱用在教育上，但具体怎么
用却不得而知。如果从经济
分类来看，人们就可以知道
这笔钱中有多少用于教师、

员工的工资奖金，多少用在
教学业务上，多少用于教学
设备，多少用在教学楼或有
关建筑上，这样，对这笔支出
的内容就有了更多的认识。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康
华则表示，对预算公开要分
两方面看，虽然当前的内容
看起来确实不太懂，但如果
全部公布到目，内容过于庞
杂琐碎，一个部门动辄上千
项的信息，云里雾里，也未
必看得懂。为此，未来部门
预算公布过程中，要把公众
关注的信息进行归纳综合，
进行系统的公布。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
任马军认为，这次涉及环保
信息公开的工作安排，用了
很多积极的词汇，有些是有
针对性的，比如“加强重特
大突发环境时间信息公开”
等。我们可以想到，去年以
来发生了很多起事件，有的
是在公众打开自来水水龙
头后水变臭了，政府才把信
息公开出来，出现了迟报，
甚至瞒报的情况。

虽然我国的环境信息
公开取得了进展，这是中国
社会进步的体现，《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起到了非常大的
作用。但是，马军还认为，现
在有一个问题迟迟没有得到
解决，如果政府不公开信息，
那我们怎么办？是走行政还
是司法程序？到现在都没有
有力的方式制衡它。“国际上
信息公开这块，司法介入是
非常主要的部分，如果你该
公布的没公布，上法院一告
一个准，但在中国则很少有
这样的案例。”

新京报记者 金煜

新京报讯 （记者王姝）
“三公公开”不够细化、不够
透 明 的 现 象 ，有 望 得 到 解
决。今后，中央部门须公开
车辆购置数量及保有量、因
公出国（境）团组数量及人
数、公务接待有关情况等；而
省级政府的三公公开，也拟
在两年内实现全覆盖。

昨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
工作安排》（以下简称《工作安

排》），对于“三公公开”提出了
上述硬性要求。此外，《工作
安排》还要求推进保障性住房
信息、食品安全信息、环境保
护信息、招投标信息、生产安
全事故信息、征地拆迁信息、
价格和收费信息公开。

扩大公开范围细
化内容

在财政预算和决算公开

方面，报送全国人大审查部
门预算的国务院部门和单
位，要在 2011 年普遍公开收
支预算总表和财政拨款支
出预算表的基础上，公开财
政部批复的全部预算表格
并细化公开到款级科目，其
中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农 林 水 事
务、住房保障等支出要细化
公开到项级科目。目前，政
府预算收支科目的顺序为

类、款、项、目。
除少数按有关保密规定

不宜公开部门预算决算的单
位外，其他尚未公开预算决
算的中央部门，要加快公开
步伐；已经公开的，要进一步
细化公开内容。

各省(区、市)政府要按照
要求，在普遍公开财政预算决
算的基础上，推进省级政府部
门公开部门预算和决算，并扩
大范围，细化内容。

“公务接待有关情
况”公开

在推进“三公”经费和行
政经费公开方面，中央部门
要在 2011 年公开“三公”经
费支出总额和分项数额的基
础上，细化“三公”经费的解
释说明，公开车辆购置数量
及保有量、因公出国 (境)团
组数量及人数、公务接待有

关情况等。
各省 (区、市)政府要制

订“三公”经费公开时间表，
争取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
实现省级政府全面公开“三
公”经费。同时，要指导督促
省级以下政府及其部门加快

“三公”经费公开步伐。
推进中央部门公开行政

经费，2012 年各部门要及时
公开 2011 年本部门行政经
费支出情况。


